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２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

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«上海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

会的若干措施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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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

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

　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«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

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»,健全我市人口发展

支持和服务体系,现就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,推动建设生育

友好型社会提出如下措施.

一、强化生育服务支持

(一)强化生育保险保障.加强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

疗费用、生育生活津贴等保障作用,落实相关待遇保障.落实参加

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.研

究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.(责

任单位:市医保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各区政府)

(二)加大经济支持力度.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支

情况,建立生育补贴制度.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,对符合一定

条件的用人单位,其女职工产假及生育假期间单位缴纳的社会保

险费,可按照５０％比例申请补贴.落实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、子

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.(责任单位:市卫生健康

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税务局、

各区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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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完善生殖健康服务.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,深入

实施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,做好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工

作.加强生殖保健技术研发应用,提升产前检查、住院分娩、产后

保健等生育医疗服务水平,规范诊疗行为,改善产妇生育体验.优

化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,定期开展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筛查、识别

和干预.强化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,预防非意愿妊娠,深入开

展早孕和流产关爱服务.(责任单位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计划生育

协会、各区政府)

二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

(四)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保障.加强儿童医院、妇幼保健机构

和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的产科、儿科建设,推动绩效工资分配向产

科、儿科倾斜.推进儿科医联体建设,动态支持产科、儿科等临床

重点专科发展,加强中西医协同,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扩容下沉

和均衡布局.结合新城等重点区域医疗资源导入,提升区域儿科

门急诊服务能级.提升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儿科医疗服务能力,

夯实基层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.鼓励儿童药品研发申报,不断

丰富儿童适用药品的品种、剂型和规格.深入实施健康儿童行动

提升计划,持续优化儿童健康管理服务,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工作.

(责任单位: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科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医保局、市

药品监管局、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各区政府)

(五)推动托育服务普惠多元.深化托幼一体化建设,研究托

幼服务向小月龄幼儿延伸.落实托育服务设施与新建居住区同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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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.支持有条件

的产业园区、用人单位等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.保障公办

幼儿园托班生均投入,支持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.落实托育服务

税费优惠、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等政

策.结合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等,提升社区托育“宝宝

屋”服务质量,创造条件为有需求的幼儿家庭提供更多免费照护服

务.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开设托育服务相关专

业,加快培养专业人才.(责任单位:市教委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各区

政府)

(六)提高家庭婴幼儿照护能力.建立完善健康科普资源库,

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多种渠道,普及科学育儿知识与技

能.完善家庭科学育儿网络,推进育儿指导服务进楼宇、进园区、

进场馆、进社区、进家庭,优化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供给.支持家庭

隔代照料,在老年大学、社区等开设科学育儿相关课程,提升老年

人照料孙子女能力.鼓励有条件的托育机构与家政企业合作,提

供上门居家婴幼儿照护服务.(责任单位:市教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

市商务委、市妇联、各区政府)

(七)全市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.坚持儿童优先发展,将

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各级经济社会发展、妇女儿童、青少年、教育、卫

生等“十五五”专项规划.强化市、区联动,高质量打造儿童友好先

行实践区,持续推进儿童友好特色实践点建设.系统推进儿童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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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空间建设,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学校、医院、社区、公园、滨水空间

等.保障儿童身心健康,广泛开展儿童关爱服务,完善流动儿童、

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残疾儿童等关爱服务措施.(责任单位: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妇儿工委办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教委、市卫生

健康委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民政局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各区

政府)

三、强化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支持措施

(八)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.优化教育资源配置,建立与区

域适龄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制度.全面

建设高质量幼儿园,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.研究逐步扩大免费

教育范围.落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,加快新优质学校建

设,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.落实“双减”政策,优化学校与社区、社

会资源共同参与课后服务模式,提高课后服务质量.结合区域实

际,增加“爱心寒托班”“爱心暑托班”办班点和开办期数.落实免

试就近入学,满足市民就近入学入园需求,积极为多孩子女同校入

学创造条件.(责任单位:市教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团市

委、各区政府)

(九)强化住房支持保障.推进落实多子女家庭差异化住房政

策.积极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纳入我市住房保障范围,

并在轮候顺序、分配面积、户型选择上给予适当照顾.聚焦青年群

体阶段性住房需求,进一步完善住房租赁市场,增加保障性租赁住

房供给.(责任单位:市房屋管理局、各区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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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构建生育友好就业模式.推行有利于照顾儿童的灵活休

假、弹性工作等柔性管理方式,支持用人单位将工作时间可弹性安

排的岗位设置为“生育友好岗”.完善促进妇女就业政策,加强对

女性劳动者特别是生育再就业女性相关职业技能培训,符合条件

的给予培训补贴支持.积极推进公共场所、用人单位母婴设施建

设和管理,提高标准化、规范化服务水平,更好满足孕产期、哺乳期

女性以及婴幼儿家庭的需求.加大对用人单位生育休假的监督力

度,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、生育假、陪产假、育儿假等落实到

位.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依规落实对孕产期、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

劳动保护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

总工会、市妇联、各区政府)

四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

(十一)构建新型婚育文化.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、生育观、

家庭观,创作和推广一批讲述新时代美好爱情、和谐家庭、幸福生

活的文艺作品,倡导适龄婚育、优生优育.加强人口国情国策教

育,将相关内容融入中小学、本专科教育.发挥群团组织在婚恋交

友方面的重要作用,优化线上公益类婚恋交友平台服务.实施婚

姻介绍服务机构合规经营指引,依法将各类婚姻介绍机构违法违

规等失信行为信息归集至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,引导婚姻介

绍机构健康发展.优化婚姻登记服务,倡导健康文明、简约适度的

婚姻文化.依托全市婚姻登记机构,开展婚姻咨询、生育指导、家

庭辅导等“婚育一站式”服务.(责任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市卫生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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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委、市教委、市民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总工会、

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各区政府)

(十二)加强社会宣传引导.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渠道,加强人

口和生育支持政策宣传解读,积极回应社会关切.发挥党群服务

中心等载体作用,积极引导婚育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和家庭.积

极发挥群团组织宣传教育等作用,鼓励引导社区、单位、青年家庭

参与,共同营造生育友好氛围.(责任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民政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计划

生育协会、各区政府)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将完善生育支

持政策体系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作为推动上海人口高质量发展

的重要任务.市发展改革委要统筹推进生育支持政策和服务体系

建设.市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趋势研判.各区、各

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细化完善配套措施,确保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

投入到位,推进生育支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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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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